附件1
第二包中“交换机”技术参数变更如下：
	序号
	标的名称
	技术要求
	单位
	数量
	是否属于集采目录内产品

	4
	交换机
	1.端口：≥48个10/100/1000Mbps电口，≥4个SFP光口，标准1U设备；
	4 
	台
	否

	
	
	2.交换容量≥336Gbps，包转发率≥87Mpps；
	
	
	

	
	
	[bookmark: _GoBack]3.支持 MAC地址容量≥16K，三层SVI接口≥16； 
	
	
	

	
	
	4.为避免网络被异常流量和突发流量波及导致网络瘫痪，要求设备支持QOS，支持端口流量限速；
	
	
	

	
	
	5.支持专门针对CPU的保护机制，能够针对发往CPU处理的各种报文进行流量控制和优先级处理，保护交换机在各种环境下稳定工作
	
	
	



